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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诉调对接的法理基础与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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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在能动司法理论的基础之上，能动司法理念在内涵和特征上为诉调对接机制的创建与
实施提供了法理支撑。对诉调对接的社会功能不能做过高的期望，其价值取向应定位于实现诉讼与调解的平衡，实现新时

期调解制度的重构；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法院案多人少、诉讼压力沉重的局面，还有赖于司法改革进程的逐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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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调对接出现于地方司法实务部门的实践工作
中，是一项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旨在通过诉讼

制度与诉讼外调解制度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诉讼

制度与诉讼外调解制度的各自机能，做到优势互补，

以能动地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由于诉调对接尚

属新生事物，目前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多为

司法实务部门的经验总结，其中涉及最多的是介绍

诉调对接的实际运作方式，而法律层面的论述很浅

显，基本未涉及深层次的法理问题。实践中则存在

着对诉调对接机制的期望值过高，没有准确地定位

其价值取向与社会功能的情况。这些问题的存在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诉调对接在今后的长远发展。有

鉴于此，深入探讨诉调对接的法理基础和价值诉求，

理性对待公众期望就显得极为必要。

　　一　诉调对接的法理基础

（一）能动司法理论

１．能动司法的概念。２００９年８月，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王胜俊在江苏调研时明确提出了能动司法

的主张，认为我国的能动司法是紧紧围绕促进经济

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和谐、保障人民权益

的要求，积极运用政策考量、利益平衡、和谐司法等

司法方式履行司法审判职责的服务型司法；是主动

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分析研判形式，主动回应社会

司法需求，切实改进各项工作，主动延伸审判职能，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主动沟通协调，努力形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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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的主动型司法；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未

雨绸缪，超前谋划，提前应对，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

在萌芽状态的高效型司法。［１］能动司法是一种现代

司法理念或司法方式，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具有

一定的同质性。［２］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所谓能动司

法，大致是指法官不应消极被动地坐堂办案，不顾

后果地刻板适用法律，在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中国

司法制度限度内，法官可以并应充分发挥个人的积

极性和智慧，通过审判以及司法主导的各种替代纠

纷解决方法，有效解决社会各种复杂的纠纷和案

件，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实现司法的政治效果、社

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３］

２．能动司法的特征。（１）在司法的目的上，能
动司法以实现社会目标作为价值追求，倡导一切司

法活动都应当致力于社会目标的实现。（２）在司法
的依据上，能动司法倾向于充分考虑案件所涉及的

各种价值、规则和利益，在各种价值、规则和利益之

间寻求某种平衡和妥协而不是把法条当然地作为

唯一的规范依据。（３）在司法的方式上，能动司法
不是机械地拘泥于某种形式，而是灵活地使用各种

方式和方法。（４）在司法的姿态上，能动司法要求
法官不能完全被动地、消极地面对各类纷争，而是

要从有效处理案件的角度出发，相对主动地实施相

关的裁判行为。

（二）能动司法与诉调对接

能动司法讲求人民法院和法官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摒弃“法条主义”的机械逻辑，主动调研，了

解实际情况，设法满足社会的司法需求；努力改进

工作机制，注重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纠纷的解决，形

成多方合力，应对社会转型时期的解纷压力；创造

性地探索解决民事纠纷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当然，

能动司法是对人民法院的整体要求，既强调充分发

挥法院的审判职能，又强调充分发挥全体法官干警

的主观能动性，要求人民法院和广大法官干警通过

建立便民诉讼机制，提供便民服务，提出司法建议

等方式主动服务，积极作为，而不是要求法官脱离

审判活动这一中心工作，越俎代庖。［４］因为就总体

而言，审判工作始终都是人民法院和法官最主要的

工作，不能因为倡导司法的能动而“逼迫”法官放下

审判，都去致力于非诉调解，这是一种观念上的误

区，应该避免。诉调对接是我国地方法院在司法实

务工作中，结合地方实际，探索出的一种全新的解

纷模式，在人民法院的主导下，着力于实现法院诉

讼制度和法院外诉讼外调解制度的有机对接，以诉

讼制度强有力的公权力支撑和程序保障来弥补各

类调解制度执行力疲软的缺陷；而调解制度先天的

优势又同时可以改善诉讼制度在解纷方式灵活性

方面的不足。二者有机衔接，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良性互动，各自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特点发挥化

解矛盾纠纷的作用，尽可能地将各类纠纷化解于萌

芽状态。即使调解阶段未能达成协议，也能够做到

及时地将案件转入诉讼程序，通过审判结案，从而

大大节省了当事人和办案法官的时间与精力，在更

大程度上实现“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

结事了”的司法目的。不难发现，诉调对接纠纷解

决机制的创立初衷与运行宗旨深深地契合于能动

司法理念，正是能动司法理念在新时期人民法院司

法实务工作探索中的生动体现。

　　二　诉调对接的价值诉求

（一）实现诉讼与调解的平衡

诉讼和调解作为我国目前两种最为主要的纠

纷解决方式，在化解纷争方面发挥着彼此无法替代

的功能。尤其是我们在强调能动司法的形势下，二

者更不能偏废其一，而应当在发展上齐头并进，不

能放纵甚至促使一种制度在势头上压倒或掩盖另

一种制度，而应当保持诉讼与调解的平衡（这里所

讲的“诉讼”与“调解”的平衡，指的是诉讼制度与

诉讼外调解制度之间的平衡，不是指诉讼制度内常

提到的“调判关系”的平衡，“调判关系”指的是诉

讼程序内，法院调解与法院判决之间的关系，不在

本文讨论的范畴，故作区分）。诉讼制度在我国的

发展，道路是曲折的，问题也很多；但是随着我国市

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大量的矛盾纠纷开始选择通过

诉讼途径获得解决，诉讼制度在化解纠纷数量方面

一路走高，人民法院的诉讼压力也随之陡增，与此

同时，诉讼外调解制度却开始进入“寒冬”。以诉讼

外调解制度中发展最为完善的人民调解为例，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走向衰落，调解委员
会和调解员在数量上大幅下降：全国人民调解委员

会的数量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００．１６万个减少到２００６年
的８４．３万个；人民调解员的数量从 １９９６年的
１０３５．４万个减少到２００６年的４９８．２万个（参见表
１，数据来源于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０６年《中国法律年
鉴》）。在受理纠纷的数量上同样如此，从１９９０年
的７４０．９万件减少到２００６年的４６２．８万件，在２００２
年时还曾一度减少至３１４．１万件（参见表２，数据来
源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６年《中国法律年鉴》）。要解决
上述的不合理状态，维持诉讼制度和诉讼外调解制

度之间在化解纠纷方面的平衡，就必须对现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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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改革，在机制创新上做文章。诉调对接的实施

就是试图在制度层面获得突破，重新引入化解纷争

的社会力量，提高诉讼外调解制度的法律地位，使

调解这一具有浓厚中国特色、曾发挥巨大作用的纠

纷解决机制重新焕发生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

现与诉讼制度的平衡。当然，这里所说的平衡是相

对意义上的，而并非是绝对的平衡。不同的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各异，社会结构也不相同，在解决社会

纠纷方面对制度的倾向可以而且应该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不同层级的人民法院，司法职能不尽相同，

在诉调对接机制的构建和实施方面也可以程度有

别；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当有硬性指标，而应该在整

体上、全局上实现诉讼与调解的平衡。

表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趋势

项目年份 人民调解委员会数量（万个） 人民调解员数量（万个）

１９９０ １０２ ６２５．６
１９９２ １０１．１ １０１７．９
１９９４ １００．９ ９９９．７
１９９６ １００ １０３５．４
１９９８ ９８．４ ９１７．５
２０００ ９６．４ ８４４．５
２００１ ９２．３ ７７９．３
２００２ ８９．１ ７１６．２
２００３ ８７．８ ６６９．２
２００４ ８５．３ ５１４．４
２００５ ８４．７ ５０９．７
２００６ ８４．３ ４９８．２

表２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人民
调解受理纠纷数据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数据对比

项目年份
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

的纠纷数量（万个）

人民法院受理的

民事案件数量（万个）

１９９０ ７４０．９ １８５．１
１９９２ ６１７．３ １９４．８
１９９４ ６１２．３ ２３８．２
１９９６ ５８０．２ ３０９．３
１９９８ ５２６．７ ３３７．５
２０００ ５０３．１ ３４１．９
２００１ ４８６．１ ３４５．９
２００２ ３１４．１ ４４２．０
２００３ ４４９．２ ４４１．０
２００４ ４４１．４ ４４３．２
２００５ ４４８．７ ４３１．６
２００６ ４６２．８ ４３８．２

　　（二）实现对调解制度的重构
调解是一项具有深厚中华民族传统的法律制

度，是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解决方式，

源于我国古代民间调解“排难解纷”“止讼息争”的

传统，契合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道德观念和处

世方式，为传统儒家思想所推崇，在中国已经被实

践了数千年之久。时至今日，调解制度的价值已经

不单单是一种纠纷解决技术或方式，而俨然演进成

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存在，即使在现

代也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５］但是，在回顾调

解制度的发展历程和讨论调解制度的社会功能时，

不难发现，大家似乎总有一种法律意识形态层面的

思维定式，那就是调解制度总是被作为与正式的诉

讼制度或司法制度相悖离的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

制而存在的，并且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调

解制度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一思维定式似乎确实被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的法治化进程中所显现的诉讼
数量的大幅增长同时调解解决纠纷数量的明显下

降的事实所印证。然而，这种看似符合客观规律的

发展历程却并不绝对适当。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

发展，调解制度本身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毫无疑

问，在司法制度不断演进发展的同时，调解制度在

社会功能、价值取向、制度设计、程序保障以及法律

支撑等方面也在与时俱进。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例，

随着民间纠纷的不断演变和发展，人民调解的范

围，逐渐从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

轻微侵权等常见、多发的矛盾纠纷，向土地承包、拆

迁安置、环境保护、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

领域扩展；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调解员的选任方

式也有了新的发展；人民调解与行政调处、商事调

解、行业调解、仲裁及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

结合也越来越紧密。［６］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８日，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更是以高票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
开始施行。不可否认，这个看似陈旧的社会机制确

实可以焕发出适应今天社会需求的生命力。诉调

对接机制的创立与实施试图在诉讼与调解制度之

间关系的层面寻找突破，通过诉讼与调解制度的有

机衔接，借助诉讼制度有效和相对完善的程序保障

为调解制度的重构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从而实现

诉讼与调解由原来的矛盾对立走向今后的协作统

一。诉调对接机制是调解制度重新焕发生机、找准

价值定位、实现制度重构的最优路径。

（三）加速推进司法改革进程

司法改革意义深远，推进工作不能有丝毫懈

怠，反而应当进一步加大力度，加速推进司法改革

进程。时下各地方法院正在大力开展诉调对接的

创建实施工作，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诉调对接与司法

改革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表面上看，现在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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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调对接在某种程度上有“轻诉讼，重调解”的意

味，似乎与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进程背道而驰，其

实不然。２０１０年６月，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
德咏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今后

一个时期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要发挥创新性，确

保与时俱进。司法改革是不断实现观念更新和制

度创新的过程。司法改革创新要充分调动和发挥

地方各级法院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要以适

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眼光辨析和继承传统，正确处理

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要把那些行之有效的优良司

法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以开放的心态科学借鉴一切

域外司法文明成果。［７］仔细分析这两者各自的理

念、意义和价值，我们发现，诉调对接机制的创建与

实施，正是在大力推进司法改革进程中各级法院继

承优良司法传统并不断实现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

的成果。同时，诉调对接机制当中所蕴含的诉讼制

度正是司法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广义上的司法改

革进程其实应当包括我们这里所说的诉调对接，两

者之间并不矛盾。我们这样的设计其实就是将诉

调对接组织网络的建立健全放到一个更加宏伟的

视野之中去，出于这样一种动机：让诉讼和调解在

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共竞共生的态势。［８］作为

一种另类的司法改革，正在全面推行的诉调对接在

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变革一些具体的办事方

式和操作准则，还应当从理念上进行变革，以适应

现实社会的新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基于此，纠纷当

事人在诉调对接，尤其是调解过程中真正的程序保

障除了依靠调解制度自身的探索外，还应当大力借

鉴诉讼的优点，这就需要诉讼程序的进一步的深化

改革：不仅严格保障自身程序的意义和价值，更重

要的是给调解提供大量有意义和价值的参照物予

以借鉴，提供更加优良的程序盛品来支持和引导调

解工作的全面展开；［９］同时，诉调对接的实现反过

来也能促使诉讼制度在与调解制度的协作与对比

中发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程序僵硬、周期过长、成

本高昂、执行困难等都将成为今后司法改革工作的

重点与难点。

　　三　期待应当理性

对于诉调对接，司法实务部门和理论界都有很

高的期许。然而，分析我国当前纠纷多元化呈现、

诉讼数量陡增的深层次原因，应该意识到：纵然诉

调对接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若仅仅凭借此

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纠纷的大量呈现和巨大的诉讼

压力还不太现实；其效果更可能是减缓诉讼需求的

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法院的诉讼压力。从这个

意义上讲，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是一项对于当前

社会非常必要但是却看不出非常显著成效的司法

制度的调整措施。换言之，实际结果可能只是边际

的变动。这并不是对诉调对接的否定，只是出于对

一项制度的客观限定，期望应当理性。

概言之，一项法律制度的构建必须有其坚实的

法理基础、明确的功能定位和有限定的理性期待。

在创建、实施与完善诉调对接机制的过程中必须转

变旧有观念，树立能动司法的现代司法理念；明确

诉调对接机制的功能定位，合理限定对解纷模式的

期望值，坚持不懈地加速推进司法改革进程，这样

才能使这一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纠纷解决机制发

挥应有的功能，实现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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